
 湖北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移动信息研发中心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现场检查意见

2021年11月25日，湖北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湖北移动信息研发中心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组成验收小组（验收组名单附后）对本项目进行自主验收。
验收组成员现场实地检查了项目实施情况和环保设施的建设情况，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该项目环保执行情况的介绍、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关于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的汇报，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质询与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建设项目为新建项目，不存在原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建设单位为湖北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金桥中路以东、金桥五路以北、金桥四路以南、湖北教育出版社用地以西地块内，属金银湖生态商务城范围内。该地块地势平坦，自然环境良好，市政配套设施完善、交通便利。
（2） 投资情况
实际总投资31482万元，实际环保投资100万元，占总投资的0.3%。
（3） 验收范围
湖北移动信息研发中心项目。
2、 工程变动情况
该项目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与环评内容基本一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项目运营期污水主要为办公生活污水，经过污水处理装置：沉淀池   厌氧/好氧处理   规范化排污口取样井   市政污水管网，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达到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一级标准限值要求，经项目唯一总排口最终排入东大湖，对东大湖水体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2、 废气
实际运营生产废气主要为烹饪油烟，经静电光解复合式饮食业油烟净化设备（YJ-J-0820180597），可以满足GB18483-2001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中的相应要求；对项目烹饪油烟应专设排气筒集中排放，对项目周围地区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较小。
3、 噪声
本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源于设备噪声，噪声源强声级为60-975dB（A），经过各种减振降噪、墙壁隔声后，再经一定距离的衰减，设备噪声对周围环境贡献较小。不会对厂界周围声学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4、 固体废物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工作人员所产生的生活垃圾，生活垃圾分类集中后交环卫部门处理，对周围环境无影响。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武汉鑫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监测数据表明：
（1）废水
生活污水由排水立管收集后出户，经沉淀池、厌氧/好氧处理后设置标准采样井，最后进入城市污水管网；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9-1996）中一级排放标准。
（2）废气
运营期废气：本项目营运期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主要来源于食堂油烟。厨房油烟经采用YJ-J-0820180597型静电光解复合式油烟净化设备（净化效率为90%)处理后，进行无组织排放。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4-2001）试行，油烟≤2mg/m3。
（3）噪声
本项目营运期对声环境的影响主要来源于风机、空调设备，鉴于项目区及周边地区无较大的固定噪声源，通过选用新型低噪声级设备；在带振动的设备进出口处加软接头；机组底座加减振台座等消音、隔音措施，各产噪声设备噪声源强声级可降至60dB(A)以内。严于GB12348-90《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中Ⅱ类标准执行。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产生的废水、废气、噪声均满足相应排放标准要求，项目排放的污染物对周围的环境影响不大。
6、 存在的问题和整改建议
1. 细化说明项目建设内容，核实项目建设内容与原环评及批复意见的变化情况，明确是否属于重大变更；
2. 核实项目施工期环保管理措施的落实情况，说明是否存在环境投诉、纠纷等问题；
3. 补充说明监测企业运行工况，相关监测资料作为报告附件；
4. 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进一步规范污水总排口标识标牌设置；
5. 完善项目平面布置图，补充项目排水网图作为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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